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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第三期、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10日，公司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1〕SCP323�号），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

起二年内有效（详见“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20日发行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券” 和“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

将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本期融资券名称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融资券简称 22大众交通SCP003 债券代码 012284383

发行金额 60,000.00万元 发行期限 90日

计息方式 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票面年利率 2.95�%

起息日期 2022年12月21日 兑付日期 2023年03月21日

簿记管理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名称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融资券简称 22大众交通SCP004 债券代码 012284381

发行金额 50,000.00万元 发行期限 90日

计息方式 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票面年利率 2.95%

起息日期 2022年12月21日 兑付日期 2023年03月21日

簿记管理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同时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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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天环境” ）以现有总股本

415,079,056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转增13.26764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

计转增550,711,745股。转增后，博天环境总股本将增至968,495,801股（扣除应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后总股本为965,790,801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结算实际登记

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550,711,745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

进行分配和处置。 其中：160,000,000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剩余390,711,745股用

于抵偿博天环境的债务。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系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一部分，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为了分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0年

第二次修订）第4.3.2条的规定，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公司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为公司股票2022年12月22日的收盘价格。

●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12月23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2年12月26日。 本次转增的股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2年11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 ）裁

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1月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13）。

2022年12月8日，博天环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出

资人组表决通过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博

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7）、《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128）。

2022年12月8日，北京一中院作出（2022）京01破2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博

天环境重整计划，并终止博天环境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披露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129）。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2022）京01破285号《民事裁定书》，博天环

境现有总股本417,784,056股，其中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705,000股，注销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将由417,784,056股变更为415,079,056股。 以博天环境415,079,056股总股本

为基数， 按每10股转增13.26764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共计转增550,711,

745股。 转增后，博天环境总股本将增至968,495,801股（扣除应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后，总股本为965,790,801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550,711,745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

行分配和处置。 其中：160,000,000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剩余390,711,745股用于

抵偿博天环境的债务。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12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12月23

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2年12月26日。 本次转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除权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33），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0年第二次修订）》第4.3.2条的规定，对除权参考价格计

算公式进行了调整。 由于公司股价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分为

两种情况进行了讨论：

1、 在公司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等于或低于13.62元/股

时，按照如下公式计算除权参考价格：

本次公司拟将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原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原流通股份”是指本次转增前公司原股东持有的A股流通股，扣除应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

由于不涉及现金红利，原公式中现金红利价格为0。 同时，本次新增股票550,711,745

股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和清偿债务。 新增股票中合计390,711,745

股用于抵偿公司债务，每股平均对价为17.96元；本次新增股票中合计160,000,000股向重

整投资人转让，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 ）、海南每天新能源

产业发展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海南每天新能源” ）的对价为3元/股，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平安资产” ）的对价为3.07元/股。 上述重整投资人所

支付的现金对价主要用于清偿债务。

上述通过以股抵债方式清偿负债及引进重整投资人的股份均大幅增厚了公司的净资

产，且转增股票对价系在参考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基础上，兼顾债权人、公司和公司原股东等

各方利益后确定，并经公司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其股票价值与支

付对价基本均衡，原股东权益未被稀释。 故转增股份及作价不纳入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

范围。 本次转增前后，公司原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即原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因此，调整

后博天环境除权（息）参考价格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格一致。

2、 在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高于13.62元/股时，按

照如下公式计算除权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原流通股份数+转增股份抵偿债务

的金额+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原流通股份数+抵偿债务转增股份数+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份增加数）

由于不涉及现金红利，原公式中现金红利价格为0。 鉴于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高

于13.62元/股， 需考虑各部分转增股份对股价的影响： 其中转增股份可以抵偿的债务约

70.17亿元，转增股份抵偿债务导致流通股份变动数为390,711,745股；重整投资人整体受

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为4.83亿元，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导致流通股份变动数为160,

000,000股；转增的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对流通股份数无影响。

鉴于公司2022年12月21日收盘价为5.03元/股， 且公司2022年12月22日 （股权登记

日）不停牌，若公司股票2022年12月22日涨停，公司预计股价将不超过5.28元/股，故据此

计算的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将低于13.62元/股，博天环

境按照“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等于或低于13.62元/股时”公式计算除权参考价格。

因此，公司转增股本实施后，调整后的股票除权（息）参考价格为公司股票2022年12

月22日的收盘价格。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中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结果出具了专项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结

果的专项意见》）。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形成的股

票将直接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立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

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 ）。 后续，法院将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将登记至管理人证券

账户的股票另行扣划至重整投资人及相关债权人账户。

六、股本变动表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相关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0,953,078 0 150,953,078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66,830,978 550,711,745 817,542,723

总股本 417,784,056 550,711,745 968,495,801

七、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

将被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

修订）第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如果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历史负

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好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

利益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将

在现有基础上全力做好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事项

本次重整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重整投资人作出了锁定期承诺，具体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相关规定承诺所持博天环境股份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博天环境

股份。

重整投资人深圳高新投、海南每天新能源、招商平安资产承诺：本公司自博天环境转增

股票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

九、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中粮置地广场09L

联系电话：86-10-82291995

电子邮箱：zqb@poten.cn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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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6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

称“减持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5）。 公司特定股东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通用投资” ），拟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084,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202,800,000股的比例为3%）。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山通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鉴于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中山通用

投资

集中竞价 7月7日 9.25 350,500 0.17

集中竞价 7月8日 9.11 20,300 0.01

集中竞价 7月11日 9.25 350,000 0.17

集中竞价 7月12日 9.08 144,400 0.07

集中竞价 7月13日 9.36 150,000 0.07

集中竞价 7月14日 9.49 200,000 0.10

集中竞价 7月15日 9.27 272,800 0.13

合计 -- 1,488,000 0.73

注：上述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持股5%以下的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

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中山通用

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9,657,133 4.76 8,169,133 4.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657,133 4.76 8,169,133 4.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中山通用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事项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

3、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4、中山通用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山通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51900938� � �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 �编号：临2022-06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6月30日、2022年8月15日、

2022年8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第二次董事会、 第十一届第三次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

司子公司使用1.06亿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 自有资金， 向香港万汇资源有限公司

（VANHUI� RESOURCES� (HK) � CO.,LIMITED）、 万 瑞 航 运 有 限 公 司（VAN�

AUSPICIOUS� LTD）、万福航运有限公司（VAN� DUFFY� LIMITED）、万领航运有限公

司 （VAN� GENERAL� LIMITED） 和万洲航运有限 公 司 （VAN� CONTINENT�

LIMITED） 五个交易对方购买万瑞轮 （VAN� AUSPICIOUS）、 万嘉轮（VAN�

BONITA）、 万福轮 （VAN� DUFFY）、 万恒轮 （VAN� ETERNITY）、 万领轮（VAN�

GENERAL）、万洲轮（VAN� CONTINENT）六艘散货运输船舶，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

日、2022年8月27日披露的《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预案》、《海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他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正式完成万嘉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名称由

VANBONITA（万嘉轮）变更为AE� URANUS（亚鹰天王星轮）。

此前， 公司已完成两艘好望角型干散货船丰收轮 （BULK� HARVEST） 和喜悦轮

(BULK� JOYANCE)， 四艘大灵便型干散货船亚鹰金星轮 （AE� VENUS）、 亚鹰土星轮

（AE� SATURN）、亚鹰火星轮（AE� MARS）、亚鹰海王星轮（AE� NEPTUNE），一艘巴

拿马型干散货船亚鹰木星轮（AE� JUPITER）的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成立专业船

舶运营团队，通过精细化运营管理获得了良好经营效益；亚鹰天王星轮投入运营后，将对公

司船舶运力进行必要补充。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688660� �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2-055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38号上海华夏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40,086,9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40,086,9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00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00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缪骏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记名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周芬女士因疫情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独立董事张恒龙先生、董事夏斯成先生、薛伟平先生和张洪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锋锋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王明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67,264 99.9510 16,171 0.0403 3,473 0.0087

2、议案名称：申请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0,067,264 99.9977 16,171 0.0019 3,473 0.0004

3、议案名称：选举第二届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0,067,264 99.9977 16,171 0.0019 3,473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0,067,264 99.9510 16,171 0.0403 3,473 0.00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涉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旭峰、邱梦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603727� � � �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2022-060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数量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导致总股本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超过1%，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博迈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投资控股” ）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将由46.77%（以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前的总股本288,334,

686股计算）提高至47.87%（以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281,719,277股计算）。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天津博迈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奥运路11号2-2-401 2022-12-20

海洋石油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德辅道中121号远东发展大厦5楼 2022-12-20

天津成泰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118号1-352室 2022-12-20

山东望水泉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望水

泉锦上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3号鑫苑鑫中心7号楼历

城金融大厦706室

2022-12-20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18日披露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销已回购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8），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销回购股份的议

案》,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615,409股已回购股份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及《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注销，并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5），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销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6,615,409股已回购股份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

进行注销，并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

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6），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

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文件。

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9），公司将注销6,615,409股已回购股份，占注销前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9%，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88,334,686股变更为281,

719,277股。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上述注销事项持股比例被动增加。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20日公司已办结相关股份注销手续，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体

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份数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份数比例

（%）

天津博迈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3,096,300 28.82 83,096,300 29.50

海洋石油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37,500,000 13.01 37,500,000 13.31

天津成泰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12,250,000 4.25 12,250,000 4.35

山东望水泉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望水泉锦上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0.69 2,000,000 0.71

合计 134,846,300 46.77 134,846,300 47.87

公司总股数 288,334,686 100.00 281,719,277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三）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引发公司总股数变化，控股股东及其他中

小股东的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相应提高。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关于新增嘉实财富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

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实财富” ）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嘉实财富为

本公司以下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人可通过嘉实财富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嘉实财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上投摩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637

2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172

3 上投摩根安享回报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055

4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638

5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077

6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418

7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401

8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170

9 上投摩根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937

10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057

11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346

12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964

13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402

14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份额 015054

15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174

16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803

17 上投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921

18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642

19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641

20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932

21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920

22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919

23 上投摩根智选30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6400

24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709

25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074

26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5075

同时，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嘉实财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

定参加嘉实财富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活动时间如有变动以嘉实财富最新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嘉实财富申购、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可享

费率优惠。 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产品以及具体折扣费率请以嘉实财富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

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

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嘉实财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嘉实财富提供的折扣

费率办理。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嘉实财富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敬

请投资者关注嘉实财富的相关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嘉实财富。

2.�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cifm.

com）的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

及相关业务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871� � � � � � � � � �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6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7人，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55万股， 回购价格为

4.65元/股，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72.3075万元。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6,903.2648万股变更为16,887.7148万股。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3名因个人原因离职，3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为合格，可以申请解除当期80%限售股份；1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为良好，可以申请解除当期90%限售股份，其余73名激励对象本期限

售股份解锁比例为100%，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介

1、2021�年 9�月 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 9�月 28�日至 2021�年 10�月 8�日， 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内部公示。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

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示期满，监事会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于 2021� 年 10月 9�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

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 10�月 14�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向全体股东公开

征集了委托投票权。

4、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1� 年 10� 月 28� 日

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80�名激励对象授予 272�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并出具《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核查意见》，监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以 2021�年 10�月 2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80�名激励对象授予 272�万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00�元/股。

6、2022�年 09�月 0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5.00�元/股调整为 4.65�元/股。 董事会认为激励

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 09�月 0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

条件的 27�名激励对象授予 42.7626�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7、2022�年 09�月 0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出具《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监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

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22�年09�月 08�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42.762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4.65�元/股。

8、2022年10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

和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以及部分激励对象未全部解锁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第一次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以及

部分激励对象未全部解锁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9、2022年10月27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

和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以及部分激励对象未全部解锁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第一次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以及

部分激励对象未全部解锁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10、2022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公司原激励对象3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其所持有的未解禁部分股票全部回购；3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为合格， 可以申请解除当期80%限售股份；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为良好，可

以申请解除当期90%限售股份； 前述4名激励对象其所持有的本期未解禁部分股票全部回

购，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进行派息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V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每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P仍须大于1。

2021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公告了《2021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分配方案为：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169,032,648� 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427,

626�股后的股份总数168,605,02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上述分红派息已经于2022年5月26日实施完毕。

基于上述分红派息方案的实施情况，对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本次回购价格=5.00-0.35=4.65元/股。

2022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公司

已实施2021年度分红派息，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4.65元/股。

（三）、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种类、 数量及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的比

例、占总股本的比例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回购注销的股票

数量为15.55万股，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合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4.9402%，占回购注

销前总股本比例为0.0920%。

（四）、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已离职及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

共计人民币72.3075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验资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

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22】000064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由169,032,648.00股变为168,877,148.00股。

（六）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三、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注销前

变动数（+、

-）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0,971,991 47.90% -155,500 80,054,491 47.40%

1、股权激励限售股 3,147,626 1.86% -155,500 2,230,126 1.32%

2、高管锁定股 77,824,365 46.04% - 77,824,365 46.0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8,060,657 52.10% - 88,822,657 52.60%

合计 169,032,648 100.00% -155,500 168,877,148 100.00%

（备注：1、本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所造成。 ）

上述股票的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5.55万股， 公司总股本将由16,

903.2648万股变更为16,887.7148万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不影响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